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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首案宣判！

《刑法修正案（十一）》3月1日起正式施行，高空抛物
罪作为独立罪名施行。5月25日上午，宁波市首例高空
抛物罪案宣判，被告人彭某以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4月7日16时许，一辆
停在甬港南路一停车场内
的奥迪车前挡风玻璃被砸
碎了，现场还有很多碎啤酒
瓶玻璃。民警现场调查，据
现场目击者反映，啤酒瓶是
从附近公寓一处8楼的窗
户飞出来的。民警迅速排
查，锁定该公寓楼8楼一住
户。

民警找上门后，现场一
女子彭某当场承认了高空
抛物的事实，在场的几个朋
友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彭
某交代，当天下午，她与男
友李某以及几个朋友一起
在家中吃饭喝酒。彭某喝
完四五瓶啤酒之后，已经有
点醉意，之后与男友李某发
生争吵。彭某一气之下将
喝过的啤酒瓶扔出窗外。
在得知自己扔出的啤酒瓶
砸到了楼下的车辆时，她追
悔莫及，表示愿意赔偿车主
的损失。随后，彭某被警方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认定，被砸奥迪车辆

损失价值为4220元。案发
后，彭某已赔偿被害人全部
经济损失，并取得其谅解。

鄞州区检察院经审查
认为，彭某明知其住所楼下
系公共停车场且往来行人、
车辆较多，而仍从8楼高空
抛掷空啤酒瓶，并致楼下停
车车辆受损，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遂
于2021年5月依法提起公
诉。

鄞州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彭某高空
抛物，并造成他人财物
损失，其从建筑物高
处抛掷物品行为已经
构成高空抛物罪。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彭
某犯高空抛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10个月，
缓刑1年 6个月，并处
罚金3000元。

其实，就在此次事故发
生不久前，在同一辖区相距
不远的地方刚发生一起高
空坠物案件，并且直接导致
了一场悲剧的发生。那是3
月 12日上午，距离该案案
发时间 4月 7日不到一个
月。事发地点怡景花园位
于甬港北路，距离该案事发
地甬港南路，也不过数百米
之遥。

当时，怡景花园15楼
一住户装修，请工人拆卸空
调外机，工人在往上拖拽空
调外机时，导致原本位于下
方的金属支架松动、脱落。

金属支架脱落后碰到
下方外墙，弹飞了出去，而
此时24岁女孩小金恰巧从
楼下经过，支架落下时横着
击中了小金的头部。小金
当场倒地不省人事，幸亏距
离附近的鄞州人民医院只
有两三百米，小金被及时送
医并马上接受手术，这才捡
回了一条命。

小金头部受伤严重，在
ICU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多

日，后又转入普通病房救
治，目前仍在进行康复治
疗，后继还要进行二次手
术。

目前，小金还没有进行
伤势鉴定，伤势鉴定结果出
来后，行为人可能涉嫌过失
致人重伤、死亡罪。因为尽
管空调拆卸工是非故意导
致物件坠落的，但是他们应
当预见该支架有可能坠落
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来避
免意外发生。比如在下面
拉网或者派人在下方疏导
行人等。应当预见而因疏
忽大意未预见到，那么小金
受伤，系因行为人过失所
致。

倘若小金伤势经依法
鉴定未达重伤程度的，则过
失行为人无需面临刑事追
责，但是民事责任则一样逃
不掉。如此，高空抛物、高
空坠物作为“悬在头顶的
痛”，对受害和施害双方都
是“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
戒，守法善行，共同守护“头
顶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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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罪

本次宣判的高空抛物案中，从8
楼抛下的啤酒瓶砸在轿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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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规定，高空抛物罪为：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人用物理知识做过计算，一
枚鸡蛋从 4 楼抛下可致人头顶起
包，从8楼抛下可致人头皮破损，从
18楼抛下可砸破头骨，从25楼抛下
可致人死亡，因此高空抛物这一行
为被称为“悬在头顶的痛”。近年
来，高空抛物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危
害了公共秩序，侵害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考虑到高空抛物行为对于人民
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侵害，最高人
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发布了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
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高空抛物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
了规定；2020 年《民法典》制订时，
明确在第 1254 条对高空抛物行为
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对其以侵权责
任追究民事责任；2021 年 3 月 1 日

《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高
空抛物罪”作为新罪名单独入刑。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国家从法律
上遏制高空抛物这一不文明行
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强硬。

高空抛物行为所对应的罪
名不仅限于高空抛物罪，如果
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如从高空抛弃物品，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则将被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责，为伤

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高空抛物的，
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
罪。

此外，《意见》中还涉及了高空
坠物，如果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
落，致人死亡、重伤的，则根据具
体情况可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在生
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
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照有关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定罪处罚。


